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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台府行复〔2025〕176 号

申请人:巫某。

被申请人:台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地址：台山市台城舜德路

176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伍虹灯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通过邮寄信件（单号：XXXXXXXXXXXXX）提交的行政复

议申请，本机关已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收到。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10 月 11 日收到其举报信，至

今为止仍未收到被申请人的回复是否立案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

议，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举报案件是

否立案属于程序违法。

经查，申请人认为台山市某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“儿童筷”

不符合相关规定,于2025年10月11日向被申请人进行投诉举报，

要求：1.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（退一赔三，不满五百

按照五百）的索赔；2.请根据相关法律召回产品，给予本人书面

该产品的召回公告；3.没收违法产品。如果商家愿意协商处理，



- 2 -

经过本人同意后可以提供本人的个人信息给商家；4.要求举报奖

金。请将处理结果书面回复我，以便日后继续维权使用。

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作出《关于巫某投诉举报书的

回复》：关于你对该公司的举报。经核查，我局执法人员在该公

司未发现被投诉举报商品“儿童筷（对装），货号：X-XX”及其

库存，该公司向执法人员提供了被投诉举报商品的《检验报告》，

报告显示其检验结果为合格。另经核查，被投诉举报商品的包装

标签没有标明符合性声明等信息，该公司在经营期间生产销售不

符合产品标识规定的商品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

质量法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

第五十四条的规定，我局已经作出《台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

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。关于你举报该公

司的有关问题，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

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不予立案。关于你对该公司的投诉。经询问，

该公司明确拒绝调解。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

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的有关规定，我局决定终止调

解，建议你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予以解决。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12

月 3 日将该回复邮寄给申请人，EMS 快递查询资料显示快件已于

2025 年 12 月 4 日签收。

本机关认为，被申请人在调查处理后已作出回复将相关情况

告知申请人，保障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权。

关于对举报的处理方面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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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申请人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

行为有法律上的“利害关系”，是具体案件中公民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具备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的法定条件之一。本案中，申请

人与涉案的行政行为是否有法律上“利害关系”，关键是申请人

是否就自身合法权益受侵害向行政机关进行投诉举报，请求获得

行政机关的保护。申请人对台山市某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“儿童

筷”进行举报，本质上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目的为行政机关查处

违法行为提供线索，在此情况下，被申请人对该公司的不予立案

决定，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，与申请人并无法

律上的利害关系。

关于对投诉的处理方面，被申请人依法决定终止调解，该调

解行为不属于影响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具体行政行

为，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。

从被申请人回复的内容来说，也没有作出对申请人权利义务

产生法律上影响的行为，该回复不属于可复议的行政行为。

综上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行政复议受理条件，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对

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

依法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12 月 11 日


